
  
 法 观 人 二 ○ ○ 八 年 五 月  NO.5  08 新增大纲评析   

 
 

～53～ 

 司 考 新 增 大 纲 评 析   

民事诉讼法 

命题趋势分析 

民事诉讼法作为三大程序法之一，在法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司法考试的主干

课程。从具体分值上看，2003 年民事诉讼法所占的比重将近 30 分（总分为 400 分），2004

年达到了 90 分之重（总分为 600 分），2005 年加上试卷四第 7题的第一问总分值近 70 分，

2006 年达到了 72 分，2007 年也达到了 61 分。从近三年司法考试的平均分之方面进行预测，

65 分左右的比重将是今后的趋势。 

随着司法考试的逐年深入，其具体考试特点也呈现出两大主要趋势：一、由对知识点

单一法律规定的考查转变为对知识点的综合性法律规定的考查。二、由对单一知识点的考

查逐渐转变为对具有一定关联性的综合性知识点的考查。这就要求广大考生在复习的过程

中注意知识的系统性以及比较思维的运用。2007 年 10 月 28 日《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

其中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执行方面的规定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也将成为 2008 年司法

考试的重点，希望考生予以关注。与 2007 年相比，2008 年司法考试大纲中，民事诉讼法与

仲裁制度部分一共新增的考点有 4 个，删除的考点有 31 个，变更的考点有 18 个。大纲增

加的知识点无疑也将成为 2008 年司法考试命题的一个方向，广大考生应对这部分予以注意。 

08 年新增知识点 

章名 节名 新增之知识点 

审判监督程序 
基于当事人诉权的申请

再审 
 申请再审的事由 

民事裁判 判决  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 诉讼费用的分担 

执行程序 执行程序的概述 

 当事人对执行行为的异议 案外人对执

行标的的异议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状况 

 限制出境 

 征信系统记录不履行义务信息 

 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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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年删除知识点 

章名 删除之知识点 

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 

 民事纠纷 

 民事诉讼法的性质（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 民事诉讼法是部门法 民

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民事诉讼法的任务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与

基本制度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概述 

当事人 

 当事人的变更 

 必要共同诉讼概念、类型 

 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性质 

 第三人的概念 第三人的特征 

诉讼代理人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作用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  质证（概念 主体 客体 程序）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

施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性质 

诉讼费用  全部删除 

普通程序  开庭审理的形式（法庭审理 公开审理 言词审理） 

特别程序 

 失踪人财产的管理  

 宣告失踪判决的撤销 

 认定财产无主后，财产所有人重新出现的处理 

审判监督程序  申请再审的范围 

民事裁判 

 民事判决的分类（给付判决确认判决 变更判决 全部判决 一部判

决 对席判决 缺席判决 一审判决 二审判决 再审判决 肯定判

决 否定判决 放弃判决 承认判决） 

执行程序  执行异议 

仲裁与仲裁法概述 

 仲裁的概念 

 仲裁的类型（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 依法仲裁和友好仲裁） 

 仲裁法的概念 我国仲裁法的特点 

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协会 
 仲裁协会章程  

 仲裁协会的组成 

仲裁程序 

 仲裁当事人的概念 仲裁当事人的特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

的当事人之间必须订有有效的仲裁协议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必须具

有可仲裁性） 

 开庭通知 

 简易程序的概念 

法律法规目录增删 

增加 删除 

 无增加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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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知识点之重点精讲 

一、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状况 

  被执行人需要主动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执行立法上的管理

条款，而中国有关执行的法律法规中只有 1998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28 条简单的规定了“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

产状况”。这次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此作出了更明确、更细致的规定，并明确了违反

本义务的制裁措施，使实际执行工作有了可操作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

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制度，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17 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

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

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法定代理人、

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对于这个新增知识点，考生应

当着重记忆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其一年以前的财产状况的起算时间应为收到法院执行通知

之日，而非应当履行判决之日。 

二、限制出境 

  关于限制出境，在 1985 年的《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 8 条第 2 款中就规定了“人民

法院通知有未了解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公安机关不予准许出境”。在实务操作中，人民法

院往往也采取这种方式限制民事案件的当事人（特别是被告及被执行人）离境，这起到了

一定的良好效果。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 231 条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的措施”。从

而使限制被执行人出境的做法有了法律依据。对于这个新增考点，考生可注意采取限制出

境的措施的对象，其不但包括法院地本国人，还包括本国人以外的其它国人、无国籍人。

同时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法院采取限制当事人出境的权力，同时本考点的

通知有关单位协助中的有关单位并不局限于公安机关，还应当包括机场等相关部门。 

三、征信系统记录不履行义务信息 

  征信系统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信用评价系统，主要包括企业征信系统以及个人征信系统。

在发达国家里，企业征信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相当完善，而我国的征信系统则刚刚起步，

目前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融资、信贷、个人消费贷款、申领信用卡等领域，一旦征信系统

记录了企业或个人的不履行义务信息，将对企业发展和个人生活带来长期负面影响。修订

后的《民事诉讼法》第 231 条规定了“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

关部门在征信系统记录其不履行义务信息”，这将更有利于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促

使被执行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对于这个新增考点考生应当注意征

信系统包括企业征信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记录两个方面。同时，不论被执行人的公司性质

如何，公司有能力履行但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责任是无

疑的，人民法院可以向征信系统公布公司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也可以向征信系统公布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不履行义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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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 

  社会媒体的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律监督体系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是近几年来，网

络的普及和发展使媒体监督达到了一个顶峰。部分人民法院尝试在报纸、网络上公布一些

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的名单，曾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次《民事诉讼法》修

订后，在第 231 条增加了“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的条款，为人民法院此前的做法提

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其目的和作用与征信系统公布不履行义务情况是一致的，目的都是

为了督促被申请人积极履行义务。对于此新增知识点，考生只要知道其都是法院督促被申

请人履行义务的执行威慑制度，掌握的要点和程度与前一新增考点相同。 

 


